附件2：
A-02委员登记表 填表说明
1. 首行“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号：SAC/TC /SC ”，不填。
2. “政治面貌”栏：请在“中共党员、中共党员且民主党派、共青团员、民主党派、无党派、群众”中选取。
3. “本会职务”栏，填“委员”。
4. “技术职称及聘任时间”，请务必填写，若无技术职称，请提供单位盖章的与高级职称对应的职务证明。
5. “有何专业技术特长”栏，请注明参加标准化知识培训情况（包括线上）。
6. “曾负责组织制修订标准、主要职责”栏，请注明曾负责或参与制定的有代表性的2-3项标准即可，特别是医疗器械相关标准（包括临床标准），参与起草、参加审查、投票、征求意见阶段反馈意见均视为参与。
7. “参加何种学术组织、担任何种职务”栏，请注明在相关标委会（含医疗器械归口单位）担任委员或观察员情况，有相关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8. “单位意见”栏，需负责人签名或盖人名章，单位公章需一级法人公章。

注：请参选专家认真填写，相关信息是委员选取的重要依据。
